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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ъ  , Major）: 

 

《教育大辞典》中说“专业”一词译自俄文，指“中国、苏联等国高等教

育培养学生的各个专门领域。大体相当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课程计划

（Program）或美国高等学校的主修”。【1】这一定义，进行了简单的对比，

明确了“专业”的辞源，指出了适用国家：“专业”特指中国、苏联等国高等

教育培养学生的各个专门领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编《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没有出现专业一词，对

应出现“课程计划”。“大学由农学、文学、教育、工学⋯⋯等名目繁多的

“系”、“种”或学院组成。学生在某系选择一组课程计划，这一组课程计划

内常有些课程要到其他院、系去上。也有这种情况，同一种课程计划，由于重

点不同，往往在一个以上的系中进行”。【2】从上下文中可看出，“课程计

划”与“课程的一种组织形式”内涵相同。 

英文“Major”直接对应于我们的“专业”，亦可译为“主修”，它仅指一

个系列、有一定逻辑关系的课程组合（Program），相当于一个培训计划或我们

所说的课程体系。学生修完这一系列的课程，就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知识素养和

能力，就成为这一“Major”的毕业生。美国高等学校把柔性的课程组织当作专

业，背后没有对应实体，没有单独归属的师资、专用教室、实验室及仪器设

备⋯⋯，也就是说，“专业”完全不是一个实体组织。而在俄罗斯，如莫斯科

大学，“专业”不仅是很强的实体，而且有较高的地位。 

多年来我国高等学校“专业”这一概念在实际运行中带有很强的实体意

味，这种意味来源于“专业”背后三大类实体存在：由同一专业学生所组成的

班集体、教师组织（与专业同名的教研室）、与教师组织相连的经费、教室、

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资料以及实习场所等，例如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地

球物理专业和空间物理专业背后，就有地球物理教研室和空间物理教研室，此

外还有同名的学生班集体。高等学校本科教学一般依照专业划分和组织。当专

业合并或调整时，专业背后的三大类实体存在也都要合并调整，而实体的合并

调整常常由于牵涉各方利益而非常困难。 

大学专业设置必须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以及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根据“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1999

年颁布，以下简称“规定”）第五条：高等学校设置和调整专业必须具备下列

基本要求：【3】 

㈠符合经学校主管部门（指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国务院有

关部门）批准的学校发展规划，有人才需求论证报告，年招生规模一般不少于

60人（特殊专业如艺术类专业执行具体规定）； 

㈡有专业建设规划、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教学计划和其他必需的教学文

件； 

㈢能配备完成该专业教学计划所必需的教师队伍及教学辅助人员，一般应

有已设相关专业为依托； 

㈣具备该专业必需的开办经费和教室、实验室及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实

习场所等办学基本条件。 

这些规定进一步强化了专业的实体属性。中国高等学校是否也可仅将专业

当作课程的组织形式而去除其所具有的实体组织特征？对比“规定”中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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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设置和调整专业必须具备的 4 个要求，就意味着只保留第二条，其他三条均

予以去除。 

1、去除第三条：不需要按专业固定教师队伍。事实上国家自学考试开考专

业就完全是课程的组织，专业内涵与美国专业概念完全相同，专业背后也没有

固定的教师队伍。学生通过自学修完一定的课程，通过考试，就可以获得这一

专业的文凭。根据国家教委 1996 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管理办

法”，学生完成 70 学分的课程，通过考试，就可以获得专科毕业证书；完成

125学分以上的课程，就可以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在自考专业这样的极端个案中，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掌握专门知识，形

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国家对自考专业这一组织方式予以承

认。这一情况虽不能直接引用到普通高校，但仍然反映了本科教学的组织不一

定需要按专业固定教师队伍的实质。在普通高校中，没有在专业名称下的教研

室以及固定的教师队伍，能否组织一个专业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实际上，

目前我国一些民办大学，正通过以上这种没有固定教师队伍的方式，进行着教

学工作；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文理学院“国际与地区研

究”跨学科专业群，并没有固定教师，教学工作进行得很好，其所培养的学生

具有鲜明的特色。【4】 

2、去除第四条：推进教学硬件条件的共享。事实上目前许多高校已经对全

校教室资源实行统一共管，单独的专业不具有专属教室。新专业可以通过共用

校内其他实验室、甚至周边其他实验室完成对学生的实验训练。具有教育经济

学眼光的管理者，可以决定永不建立专属实验室，而采取措施促进校内各实验

室仪器设备共享，以及同其他学校的共享，这也是目前国家在高校实验室管理

方面着力推行的工作。从理论上讲，不具备专门实验室的专业只要能够安排实

验课程的进行，就应得到批准。至于图书资料、实习场所这两个条件，更可通

过资源共享解决。 

3、去除第一条：消解专业的规模规定。由于专业仅是课程组织，不是单独

的资源使用单位和产出单位，因此不存在规模效益问题。由于院系开出的课程

可由全校其他专业学生选修，因此也不存在院系的规模效益问题。剩下来的只

有学校的规模效益问题。因此，专业年招生规模不少于 60 人的规定完全不必

要。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与兴趣，在全校课程中选择一组课程形成

自己独特的课程组织，即形成个性化的“个人专业（Individual Major ，

Independent Studies Program）”（专业只有 1 名学生），这种“个人专业”

的存在有助于特殊学生的独特发展，也有助于提高学校整体的规模效益。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高校也可将专业仅当作课程组织形

式。教师通过组织课程，确定向学生传授的知识能力结构，学生通过选择这样

一组课程，开始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也可以通过自己组织课程，去获取自己

的特殊知识和特殊能力。专业的组织到此已经足够。为“专业”概念赋予新的

内涵，将会使我们在知识传承方面拥有更多的灵活性。 

高等学校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方式，才能更好更高效地传承知识、培养人

才，是“专业”这一名词需要重新辨析的原因。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研

究表明，过去那种固定模式、单一僵硬的批量培养，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高

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多目标、动态以及多层次的。【5】将专业作为学

校内资源使用与人才产出的实体组织是导致固定模式、单一僵硬的主要原因，

而将专业仅仅作为课程的组织形式，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导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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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多元化、动态化和多层次。基于这种对专业概念的新理解，“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设置规定”这一重要文件，就有必要进行修改： 

①专业仅是课程的组织形式，因此专业的设置和命名权应当是高等学校本

身的责任。 

②专业目录由硬性规定转变为参考目录，参考目录中应加入跨学科专业以

及个人专业。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高校、包括北京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

践证明这样做是可行的。北京大学目前正在进行的“元培计划”试验，学生所

面对的“专业”概念就具有以上新的专业内涵。元培计划的学生第一年学习共

同课程，不选择专业；第二学年开始确定选修一组课程，课程学习完毕之后就

成为该专业的毕业生。元培计划本身没有固定任课教师；元培班是由不同专业

的学生组成的班级体。这一试验的推广，必然导致旧专业概念的消亡和新专业

概念在中国高校的确立。 

在《教育大辞典》的基础上，应当对专业定义进行修改完善：“专业，是

课程的一种组织形式，学生按计划修完所规定的全部课程，就可以形成一定的

知识与能力结构，获得该专业的毕业证书。《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称为课程计

划（Program），美国高等学校称为主修（Major）。原词译自俄文（Спец

иальностъ  ），曾指苏联等国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的各个专门领

域”。这样定义后，中文的“专业”就可以与英文的“Major”相互翻译了。 

 

 

辅修（Minor）: 

 

由于专业仅是课程的组织形式，因此可以根据培养的最基本要求，很方便

地组织一组数目较少的课程，形成供学生在主修专业之外选修的辅修专业；也

可在主修与辅修专业之间，组织数量适当的课程计划，形成“双学士学位”

（见下一条目）课程，从而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以培养知识复合型人才。因此

辅修/双学位常常并称。 

对于“Minor”大部分高校译为辅修，有一些高校译为副修。建议统一译为

辅修。 

 

双（学士）学位（Dual Degree/Dual Major/Double Major）： 

 

双学位的英文全称为 Dual Major Program，直译为“双主修教学计划”，

但“双主修”的概念在国内一直没有得到使用。各高校对于这一制度有不同的

（称谓）翻译，其中大部分高校译为双学位，有一些高校译为双专业，还有一

些高校译为第二专业（专科）。在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

定”中提到：“要针对现存的弊端，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的各种试验，例如改变

专业过于狭窄的状况，精简和更新教学内容，增加实践环节，减少必修课，增

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增加自学时间和课外学习活动，有指导地

开展勤工助学活动等。” 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高

质量人才的意见 ”（教高[1998]2 号文）中提到，“努力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

多样化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要积极为学生提供跨学科选

修、双学位、主辅修等多种教育形式，培养大批复合型人才。要进一步利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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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取得的成果，发挥综合性大学、多科性院校的教育资源优势，为各类专

业人才培养服务”。从政府文件中可看出，“双学位”这一概念已成为 Dual 

Major Program 的对应翻译名称，这一概念也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其含义，建议

各高校逐步将名称统一。 

辅修/双学位办学的最主要目标是培养跨学科知识复合型人才，而不是为部

分对主修专业不感兴趣的学生所设计的补充教育途径，明确这一点才能真正使

普通高等学校辅修/双学位教育的发展有正确的起点。现代大学生具有极强的学

习主动性，允许并提供充分的条件使其能够自主构架知识结构，会使学生的学

习具有巨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当学生对两个知识领域都有浓厚兴趣而无法取

舍；当学生出于就业的考虑，不愿放弃热门专业，但自己的兴趣点在别的领

域；当学生为了有更多的知识能力背景，以便在就业市场上有更强的竞争力；

当学生一直无法确定自己的兴趣点和适合发展的领域，需要有进一步寻找的过

程，如果大学不能为这些学生自主构架知识结构和自我学习发展在制度上提供

充分机会，其本科教育一定存在缺陷，应当得到修正。 

本科主修专业的学习量在我国不同高校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一些工科院校

目前仍然要求完成 200 学分才能获得学士学位；北京大学经过多年努力已将本

科毕业要求减少到 130-140 学分之间。国外一些一流大学一般在 120 学分左

右。主修专业学习要求高，学生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安排辅修/双学位的学习。辅

修/双学位教育的目标并不是把学生培养为另一领域的“专门人才”，同时由于

学生主辅修专业同时修读，许多公共课是共同的，因此辅修/双学位的学习时数

不一定很多。北京大学目前对于辅修/双学位实行学分制管理。辅修专业必修课

为 5—8 门， 30 学分左右，不得低于 20 学分；双学位课程在辅修课程基础上

增加 3—6 门， 40 学分左右，不得低于 30 学分。【6】这一学习量的规定是在

与世界一流大学反复比较之后确定的。从世界各大学对双学位毕业生攻读研究

生的认同，从企业对双学位毕业生录用的认同，学习量的规定是适当的。主

修、辅修/双学位学习量的规定，属于高校自主权范围，各校有权做出不同规

定。但值得注意之处是，并非学习量越多人才质量越高；有时过多的知识反而

会限制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实施双学位计划必须明确，“双”是学科之间交叉还是学科不同门类的交

叉？从英文语义看，“双主修”应当是学科交叉；从实际工作中看，学生在一

种学科门类、例如理学门类中进行学科交叉，也确实有助于其成为知识复合型

人才：主修生物＋辅修数学，对于攻读生物信息学的研究生有利；主修物理＋

辅修化学，对于攻读物理化学的研究生有利；主修地质＋辅修生物，对于攻读

古生物的研究生有利⋯⋯。学生获得两个理学学位，应当没有任何问题。前中

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在今年的“新世纪科学讲坛”上说，学科交叉是创新

思想的源泉，正是物理的分析方法和化学关于分子结合键知识的共同运用对建

立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7】这说明同一门类内部的学科

交叉也非常重要。从理论上看，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可能是无限的，因此跨学

科知识的组织模式不能硬性规定，应当允许高校教师及学生根据自己的观点进

行。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的儿子张泰苏在耶鲁大学所选择的双学位为历

史＋数学，这种选择所体现的学科交叉对于目前我国本科教育管理与发展是很

有益的启示。张泰苏在写给北京大学的信中指出，在耶鲁“近年来不少学生选

择双学位，以增加日后的选择，而这两个学位无需相互关联。数学与经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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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计算机等互补性组合固然广受欢迎，但经济与美学这类选择也无人非议。

定专业只凭个人能力与兴趣 ”。【8】 

教育部正在修订中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章“学籍管理”

第六节第三十二条规定：“（学生）在完成本专业学业的同时辅修其他专业并

达到该专业毕业要求者，可由学校发给辅修专业证书；对辅修跨学科门类专业

且符合国家和学校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可另授予相应学位”。这里建议去掉

“门类”两字。 

双学位与辅修的区别在于，辅修教学计划的学分要求较少。形象的比喻

是：“辅修”把学生在另一学科领域“引进门”，“双学位”把学生“入门之

后送一程”。 

 

第二学士学位（The Second Major）： 

     

从目前教育部文件的定位看，第二学士学位是国家“为有计划培养某些应

用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立的”。1984 年以来，全国 81 所高校试办了第

二学士学位班。第二学士学位主要招收大学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的在职人

员（含实行学位制度以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也招收少量大学本科毕业获得

学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含按学分制提前完成学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

学生在获得一个本科学位后，进入另一个本科专业进行学位学习。攻读第二学

士学位，均须本人自愿，在职人员报考要经本单位批准，并经过必要的资格审

查与入学考试、考核，择优录取。第二学士学位修业年限一般限定为脱产 2－3

年。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设立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 

第二学士学位办学主要根据“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试行办法”

（87 教计字 105 号，以下简称“文件”）进行操作，国家管理较严，不能普遍

开展。“文件”对“第二学士学位”办学定位如下：“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

在层次上属于大学本科后教育，与培养研究生一样，同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

的一种途径”。由于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学习的课程仍为另一本科专业的课程，

因此“第二学士学位”虽是大学本科后教育，但毕业生不属于“高层次专门人

才”，而是典型的本科“知识复合型人才”，是本科人才的一种，而不是“研

究生”类型的“高层次”人才。实质上，第二学士学位也是本科培养知识复合

型人才的一种模式，“文件”对其基本定位存在偏差，需要纠正。 

第二学士学位课程也是本科专业教学计划内的课程，第二学士学位教育也

是本科教育，因为本质上课程是完全一样的。明确这一点，“文件”对于“第

二学士学位”专业的管理，就必须进行大的调整：任何一所教育部允许进行本

科学士学位教育的学校（而不是上述“特殊”高校），现有专业都可以招收第

二学士学位的学生；“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因为本科专业的存在而自然存在，

不必报批，因此也不需审核同意。值得注意，“文件”自 1987年颁布以来已有

16年没有修订，建议及时列入教育部议事日程。 

双学位与第二学士学位的区别在于：第二学士学位主要招收大学本科毕业

并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有修业年限和学制要求（脱产 2－3 年）。双学位是“同

时学”；第二学士学位是“毕业之后学”，后者学习量较大。由于主管部门对

辅修/双学位模式尚没有指导性文件予以规范，因此存在将双学位与第二学士学

位混同的提法，社会上也不十分明确。有网站对于双学位有如下混同解释：

“双学位，即第二学士学位，目前不少人对此还相当陌生。这并不奇怪，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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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学位作为一种新型的学位制度出现在我国还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在国外，双

学位制度由来已久，不但有双学士，还有双硕士、双博士。”【9】在劳动力市

场中，对于“双学位”与“第二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后者虽然学习量较多，

笔者建议同样聘用（水平、素质与待遇由用人单位自主判断决定）。  

 

（感谢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教授对文章多处提出的重要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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